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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 2026 年辦理寒假研習營計畫書 

單位名稱：幼兒保育系   

研習營名稱：朝陽幼來相遇研習營   

壹、活動時間：2026年 1月 27日(星期二) 

貳、研習地點：本校校園 

參、主辦單位：朝陽科技大學校園、本校附設幼兒園、本系嬰幼兒照護教室、本系韻律教室 

肆、承辦單位：幼兒保育系(全名) 

伍、主要課程：本系具有特色課程、及活潑且具有寓教於樂的活動 

陸、參加對象：各高中職學校幼保科高三在學學生，與本校訂有策略聯盟者優先。 

柒、研習名額：＿＿30＿＿名。 

捌、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 2026年 1月 20日(星期二)止 

玖、報名方式：  

拾、公告錄取名單：  

  一、公告時間：2026年 1 月 21日 (星期三)   

  二、公告網站：http://www.ecde.cyut.edu.tw 進入幼兒保育系（所）網頁「最新消息」查

詢。 

拾壹、報名費：不須報名費。 

拾貳、研習證明書：研習期間全程參與者，由本校發給研習證明書。 

拾參、注意事項： 

一、參加本研習之學員，本校供應午餐及茶水，其餘交通膳宿均請自理（辦理1天研習營用）。 

二、報名參加活動的學員，將由本校投保意外險。 

三、參加學員騎乘汽機車至本校者，憑本校核發報到通知書得入校園停車。 

 

    

http://www.ecde.cy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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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研習營課程表 

 

科     目 時    間 主持人或講座 

學員報到 09：30～10：00 本系教師及工作人員協

助報到 

A 組：嬰幼兒照

顧高手 
B 組：情緒精靈 10：00～10：50 何函儒老師/倪麗娟老師 

A 組：情緒精靈 
B 組：嬰幼兒照顧

高手 11：00～11：50 何函儒老師/倪麗娟老師 

午餐時間 
(本校供應午餐) 11：50～12：40 工作人員協助 

校園導覽 12：40～13：10 本系教師 

創造性戲劇遊戲 13：10～14：00 吳鷰儀老師 

証書頒發及綜合座談 14: 00 ～ 14: 30 邱華慧主任 

賦歸 14：30 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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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報名表 

 

姓 名   
出 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序 號 
(學員免填) 

 

身分證字號  學 校  

聯 絡 電 話 
(日)： 
手機： 

科 系  午 餐 葷□  素□ 

電 子 信 箱 
E - m a i l 

 

通 訊 地 址  
□□□          

家長同意書 

玆同意本人子女              參加朝陽科技大學幼保系 2026 寒假研習

營活動，並願自行負責交通往返安全。 

家長簽章：                    緊急聯絡電話：                     

備註： 

1.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 2026年 1月 20日(星期二)止。 

2.報名表可自本系網站下載：https://ecde.cyut.edu.tw/。 

3. 相關資訊及報名表可自本系網站下載：https://ecde.cyut.edu.tw/。 

4. 參加研習人員請掃描 QR code填寫表單報名 

5.公告錄取名單：  

(1)公告時間：  

(2)以本系(全名)網站公告錄取名單及報到通知書為準。 

(3)請錄取人員自行下載報到通知書，列印成書面。上項報到通知書為研習當日學員

騎乘汽機車進入校園停車之憑證，請隨車攜帶。 

6.如有任何需要，請洽詢 04-23323000分機 7395，許秀珠小姐。

https://ecde.cyut.edu.tw/
https://ecde.cy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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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朝陽幼來相遇研習營」 

 

個人資料保護同意書 

 

1. 朝陽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於民國 115 年 1 月 27 日舉辦「朝陽幼來相遇研習營」活動。基

於辦理人身保險(001)、教育或訓練行政(109)、及招生相關訊息提供之目的蒐集本人的個

人資料，包括下列項目：學校、科別、身分證字號、姓名、地址、生日、電話、家長聯絡

電話、用餐習慣等。 

2. 對於本人參加「朝陽幼來相遇研習營」活動期間的個人資料使用，朝陽科技大學應依個人

資料保護法、相關法令及朝陽科技大學相關法規於各項業務範圍內進行處理及利用。 

3. 本人同意，即日起至活動結束後三年內，朝陽科技大學遵守個資法第 20 條之規定，在符

合蒐集之特定目的下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 

4. 本人的個人資料於非「朝陽幼來相遇研習營」間繼續儲存於朝陽科技大學，除應本人之申

請、朝陽科技大學行政管理或公務機關依法執行事項外，朝陽科技大學不得提供及利用本

人之個人資料。 

5. 本人就個人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得行使以下權利：查詢或請求閱覽，請求製給複製

本，請求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 

6. 本人理解若不提供個人資料，將影響活動業務辦理及後續相關服務。 

7. 朝陽科技大學應盡個人資料保護法保障個人資料安全之責任，非屬本同意書個人資料利用

情形，應先徵得本人同意方得為之。 

 

 

立同意書本人：＿＿＿＿＿＿＿＿＿(學生簽名) 

 

立同意書監護人: ＿＿＿＿＿＿＿＿＿(家長簽名) 

 

 

日期：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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